铁轮车等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行驶公路
许 可 申 请 表  （示范文本）
	项目名称
	

	申

请

人
	名称/姓名
	李ＸＸ

	
	地  　址
	XX市XX县ＸＸ农场
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
	代理人
	李ｘｘ
	电话
	6627xxx
	邮编
	220000

	申请事项
	履带式收割机行驶公路

	行驶地点
	ＸＸ公路145K+500至146K+920

	申

请

理

由


	我家住在ＸＸ农场，在离我家5 公里外有我家的一块100亩的农田，种植了水稻，马上就是秋收季节了，需要收割机收割。我自己有一台履带式收割机，从我家到该地块必须要路过ＸＸ公路145K+500至147K+920，到农田进行作业。根据《公路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特提出申请该履带式收割机行驶该段公路，时间2005年9月12日至13日，来回各一次。



	附送材料
	1、车主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（由代理人申请的，提供车主授权委托书）；2、车辆行驶证复印件；3、防护措施方案；4、涉及公路路产损失的，应当有对公路路产损失恢复或者补偿方案。

	备　　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李ＸＸ（签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 期：2005年8月5日

注:斜体字为申请人填写内容。
